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人[2011]28号


关于解除周友芳聘用合同的决定
全校各单位：

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周友芳，未办理请假手续，于2011年6月13日擅自离岗，至7月11日共计29天。正值上学期末，学生管理工作量大，人员不足。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学校的校纪校规，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。

根据《关于印发<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职工考勤及请销假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校人[2006]34号) 第二条以及聘用合同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解除周友芳与学校签订的聘用合同。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九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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